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缓考申请表
	学   号
	
	姓   名
	

	专   业
	
	班   级
	

	申请理由
	

	缓考课程名称
	任课教师姓名
	考试时间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学生所在学院审批意    见
	主管教学院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申请缓考应在考试前提出，同时附相关证明（校综合门诊部诊断书等）。2、批准后的缓考信息由教学秘书录入教务管理系统，并打印教师通知单在考试前交给任课教师，本申请表由学生所在学院留存备查。

